
— 1 —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
闽交〔2022〕5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

印发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推行

从轻减轻处罚及免予行政强制三张清单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运输局、沿海各港口中心（局），省高速集团、

省交通保障中心、省交通质安中心: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及优化营商环

境工作部署，进一步优化我省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推进

包容审慎监管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福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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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厅关于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通知》（闽司

〔2021〕136号）等要求，省厅研究制定了《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

从轻处罚事项清单》《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减轻处罚事项清单》《福

建省交通运输领域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张清

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推行《三张清单》是我省交通运输领域不断健全执法制度、完

善执法程序、创新执法方式、提高执法质量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

明执法，为交通运输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

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和

学习培训，充分理解适用条件，严格把握标准、规范实施程序。

二、统一适用条件

各地各单位要统一贯彻执行《三张清单》，实现全省同一事项

同一标准，在本通知印发前自行制定的从轻、减轻处罚和免予行政

强制清单，如出现相同违法行为事项的适用条件与本通知要求不一

致的，要予以调整规范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规定、但未列入《三张清单》的事项，

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执法实际需要、依照《福

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19号）相关规

定先行制定，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抄报省厅。



— 3 —

三、统筹推进实施

各地各单位要把推行《三张清单》以及厅此前印发的《轻微违

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“互联网+

监管”、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建设和健全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

等工作结合起来，整合资源、协同发力。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

的原则，采取责令改正、批评教育、告诫约谈、普法宣传等配套监

管措施，督促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，着力引导当事人

树立尊法守法意识，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省交通保障中心

要将《三张清单》并入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信息管理系统统一运行。

四、强化监督检查

各地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，强化行

政执法全过程跟踪，加强对从轻、减轻处罚和免予行政强制案件的

监督检查，聚焦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的源头、过程、结果等关键环

节，严禁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条件，坚决防止以从轻、减轻处罚

和免予行政强制为由消极执法，办人情案、关系案。

本通知及附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各地各单位

在施行过程中若有疑义或建议，及时向省厅反馈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从轻处罚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
2.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减轻处罚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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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福建省交通运输领域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（第

一批）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2年 7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司法厅，本厅政法处、运输处、安监处，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

监察组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印发


